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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目标治理如何促进污染减排
张红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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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减排特征方面，根据“十一五”约束性减排目标计划，SO2减排将以末端治理为主，一旦更多地方实施减排“加

码压力”，不仅可以实现向源头治理的转变，而且可以大大提高减排效果。因此，SO2减排将成为未来五年我国环境保护工作最

主要的任务之一。怎样处理这一问题？提高环保投资治理效率是SO2减排的最大动力，只有在地方“加压”力度加大的情况下，

环保监管才有约束力，这是推动减排向源头治理转型的重要途径。基于此，本章首先从政策与理论阐述了有关污染减排的政策

背景，然后深入分析了环保目标治理如何促进污染减排，最后针对环保目标治理如何促进污染减排总结了得到的启示，供相关

学者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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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十二五”规划（规划）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其内容进行系统梳理，可以发现：五年

计划（总体规划、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三个层次上的

不同组合形式）与政府治理密切相关，共同构成了现代中国

的国家战略框架。五年计划规划作为国家目标管理的典型代

表，逐渐从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计划”去分散知识计划”转

变为”公共事务治理计划改革开放”综合知识计划”，以确

保实现公共事务治理目标。其中，生态环境保护是最典型的

受益者，资源环境类目标完成率从“十一五”的66.5%下降

到“十一五”的41.7%和“十二五”的19.5%。“十一五”时

期，政府采取了目标责任、机制调整、经济激励、重点项目

等举措，除乌鲁木齐以外，全国其余地区都超过达到并顺利

实现了我国制定的环保总体目标，实现单元GDP能源平均降低

19.2%，基本实现了20%的下降目标。

1、政策背景

（一）政策梳理

目标管理下的污染物总量监控计划；通过逐级分解实

施全市污染排放总量控制目标，以实现全国范围内污染物减

排任务的实现；而省级以下各级政府在执行过程中，则需要

制定相应的指标来保证其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中

央政府与地方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利益冲突。从中央到地方形

成目标考核制度，为了扭转15年计划的失败，“十一五”期

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发生了重大变化。

聚焦SO2、COD等污染物约束性目标；为保证国家大气污

染治理的目标得以落实。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构建起一种既

科学又行之有效的评价指标。首先对现有评价指标的缺陷进

行了剖析，并对其进行了初步探讨。将减排目标完成情况纳

入对地方官员提拔使用的重要考核，具体来说，“十一五”

规划提出了全国SO2、COD污染物排放量下降10%的目标。环境

保护局与31个省、5个计划单列市和新疆自治区政府签订了

《“十一五”减排工作任务》。

“十一五”省级SO2减排目标约束性指标完成情况（单

位：%）

“十一五”期间污染物减排目标的最终确定将经历“国

家意见-地方制定-国家批复”三个阶段。首先，本文综述

了“十一五”以来的环境现状；其次，结合国外的实践，

对“十二五”的环境保护工作进行了总结。第三条，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提出的控制措施。确定由

地方政府领导的自下而上的指标编制进程，然后，列入国家

“十三五”规划的省、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接着，各地

按照《纲要》所提供的各类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开展全年环保

目标责任考评；最后，由各级人民政府对完成任务及完成程

度予以奖惩。其中，“十一五”规划是整个规划中最为重要

的部分。我国公布了“十一五”期间我国减排总体目标，对

全国各区的考评成果进行了总结分类，生成了综合评价报

告；并依据综合评价报告和各区所提交的相关信息，制定了

具体的约束性减排目标；再次，由中央审查通过；最后，通

过中央政府审批。

（二）理论分析与典型事实

方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利益冲突。从中央到地方形成目标考核制度，为了扭转15年计

划的失败，“十一五”期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发生了重大变化。

聚焦SO２、COD等污染物约束性目标;为保证国家大气污染治理的目标得以落实。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构建起一种既科学又行之有效的评价指标。首先对现有评价指

标的缺陷进行了剖析，并对其进行了初步探讨。将减排目标完成情况纳入对地方官

员提拔使用的重要考核，具体来说，“十一五”规划提出了全国SO２、COD污染物排

放量下降10%的目标。环境保护局与31个省、5个计划单列市和新疆自治区政府签

订了《“十一五”减排工作任务》。

“十一五”省级SO２减排目标约束性指标完成情况（单位：%）

“十一五”期间污染物减排目标的最终确定将经历“国家意见-地方制定-国家

批复”三个阶段。首先，本文综述了“十一五”以来的环境现状；其次，结合国外

的实践，对“十二五”的环境保护工作进行了总结。第三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水污染防治法》提出的控制措施。确定由地方政府领导的自下而上的指标编制进

程，然后，列入国家“十三五”规划的省、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接着，各地按

照《纲要》所提供的各类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开展全年环保目标责任考评;最后，由各

级人民政府对完成任务及完成程度予以奖惩。其中，“十一五”规划是整个规划中

最为重要的部分。我国公布了“十一五”期间我国减排总体目标，对全国各区的考

评成果进行了总结分类，生成了综合评价报告;并依据综合评价报告和各区所提交的

相关信息，制定了具体的约束性减排目标;再次，由中央审查通过;最后，通过中央

政府审批。

（二）理论分析与典型事实

从空间角度来看，中国大部分省市都已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并且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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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空间角度来看，中国大部分省市都已达到或接近发达

国家的人均GDP，并且仍有相当数量的省份还处在工业化进程

之中。“十一五”总体规划中成效最好的五年，也是体现中

国减排绩效最好的五年，也最适合于当前国家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的需要；其次，从空间上看且不存在明显差异。这是

由于目标考核制度和减排实施途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第二，现有的环境政策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控区”和排污权

交易机制等试点政策上。这些试点政策只在有限的范围内实

施，且大多没有进行大规模推广；另外，目前对于中国各省

的人均GDP增长情况以及产业结构状况的量化指标并不十分精

确，因此无法直接衡量出各省对“十二五”期间减排任务所

承担的压力程度。“十一五”是国家各地区的政策。评估其

对减排效果可以丰富全国性环境政策研究。并为未来全国范

围内相关政策的完善提供参考。

“十一五”期间各个地区二氧化硫实际减排目标制定与

完成数据按照约束性目标污染减排。环保目标管理是建立在

目标责任制基础上的。在一些重要工作中，往往实行目标责

任制，其主要结构特征是：通过把责任人的工作表现与他们

的福利待遇挂钩，可以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给他们完成

任务的强大动力。然而，如果没有对责任主体进行相应的约

束与监督，这一制度也就无法发挥作用。因此，必须建立一

个完善的考核指标体系来保证考核办法能真正落实到具体指

标之中。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过去，单一的绩效考核体系

只注重GDP的增长，地方政府为了追求经济增长，多次牺牲环

境。其中提出要建立流域水质监测网络，实行断面达标考核

制。与其他环保政策相比，基于目标责任制的“十一五”计

划对能够有效改善区域环境质量、减少污染行为的国家首创

计划拥有“一票否决”，因为官员治理职业的根本动机是政

治升迁机会，而政治晋升往往在现实生活中更为直接。虽然

它们仍然关心建设地方经济，但它们必须将相当多的精力用

于环境这一硬性指标。因此，将环境保护绩效纳入政治激励

可以通过影响官员晋升的动机来激励他们关注环保问题。进

一步研究“十一五”期间约束性目标与全行业、全行业实际

减排量之间的关系，可以得出约束性目标与减排量正相关的

结论。因此，减排目标较高的地区面临着更大的环境规制强

度，相反，被问责或”被否决”的风险更高，这给了它们做

得更好的动力。

2、环保目标治理的协同减排效应

“十一五”期间，工业烟（粉）尘排放量进入快速下

降区间，这是否与二氧化硫排放约束性目标有关，二氧化硫

也是大气污染物？如果有这样一种情况发生的话，那么对于

其它污染气体的影响又如何呢？这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之一。有色金属材料集团有限公司的矿物开采、冶炼、冶

炼、炼焦、核燃料加工业的烟尘排放量占总工业烟尘总量的

79.7%、77.7%和62.2%。因此，从污染源的角度来看，SO2排

放约束性目标的实施可能会对工业烟（粉）尘的排放协同减

排效应。

“十一五”期间，我国各地区工业烟（粉）排放量变

化趋势相似，进入“十一五”以来，各地区工业烟（粉）排

放开始逐年下降，但高目标地区下降速度快于低减排目标地

区。

因此，“十一五”SO 2约束性指标的实施，将对工业

烟（粉）尘排放量产生重大协同减排效应。同样，工业以

末端治理为主，终端治理贡献率分别为66.8%（-0.0173/-

0.0259）、75.9%（-0.0174/-0.0230）、53.0%（-0.0149/-

1.0281）。

3、结论与启示

总体来看，随着约束性目标的增加、中央“加码压力”

和达标排放意愿的增强，“十一五”期间，特别是在中央

“加码压力”SO2排放量排放量和工业二氧化硫减排效应将明

显减少。

（1）排减量的特点

文章从末端治理和源头治理的角度，发现“十一五”约

束性减排目标计划中的减排主要是以末端治理为主，只有中

央对地方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减排才会向源头治理倾

斜。因此，“十二五”规划提出了更加注重全过程控制污染

排放，并将重点放在源头防治上的新要求。同时也存在一定

差异。具体来说，随着具有约束力的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

意愿的增加，约束性减排目标计划“十一五”规划将重点对

工业SO2减排和工业生产工艺阶段中的SO2减排进行末端治理。

工业燃油燃烧阶段的二氧化硫减排将主要由源头控制，但随

着中央“加码压力”力度的加大，工业SO2工业生产工艺阶段

的二氧化硫减排将主要由源头治理控制。

（2）减排源泉方面

本文从环保投资与环保监管两个角度进行剖析，研究发

现 “十一五”约束性减排目标计划的减排主要依靠环保投资

效率的改善，唯有中央对地方实施 “加码压力”才会提高环

保监管的约束力。具体而言，随着约束性目标、目标完成意

愿的提高，“十一五”约束性减排目标计划会通过改善末端

治理投资的 “质”提升整个环保投资的效率，而随着中央 

“加码压力”的提高，“十一五”约束性减排目标计划会显

著改善地方环保立法与地方环保执法。

（3）拓展分析

我们研究了环保项目实施的宏观经济效果分析，认为

既有约束力的项目和超额完成指标的情况没有明显的影响，

但是，中央的“加码压力”对行业发展和企业绩效具有重要

作用；溢出效应研究表明，区域政府的环保监管能力和对环

境治理投入具有正相关关系；东西地区的差距研究表明，虽

然东部区域环境污染治理能力显着优于中西部区域，但区域

间差异仍然很大。在不同约束性目标和不同意愿下，周边地

区二氧化硫排放不影响本地区二氧化硫排放，中央“加码压

力”不仅对区域二氧化硫排放具有规制效果。有针对性地治

理SO2排放，还可以实现以末端治理为主的工业烟（粉）尘的

协同减排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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